苏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房地产审判工作报告（2023）

房地产审判事关人民群众对安居生活的美好期盼，事关国家经济发展、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2023年，全市法院聚焦“公正与效率”永恒主题，从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高度开展房地产审判工作，牢固树立以“抓前端、治未病”、双赢多赢共赢、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等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强化府院联动和源头治理，着力推进房地产纠纷依法、公正、高效化解，为“保交楼、稳民生”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一、房地产案件基本情况

1．收结案情况。2023年，全市法院共新收房地产案件25450件，收案数同比增长3988件，同比增幅为18.58%，占同期全市法院新收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3.63%。其中，新收一审案件22980件，新收二审案件2470件。共审结房地产案件25307件，占同期全市法院审结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3.73%，结案数同比增长2786件，同比增幅为12.37%（见图1）。

图1：2018-2022年房地产案件收结案数（单位：件）

[image: image1.png]28000

27000

26000

25000

24000

23000

22000

21000

20000

38389
—— R
—- 4

20234





2．案件类型分布情况。2023年全市法院新收房地产案件中，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数量最多，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数量最少。具体情况为，租赁合同纠纷案件8423件，占比33.10%；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7384件，占比29.0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5832件，占比22.92%；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3807件，占比14.96%；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2件，占比0.02%。与2022年相比，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新收案件数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新收案件数量有所下降。（见图2）。

图2：2018-2022年新收各类房地产案件情况（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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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件地区分布情况。2023年，全市基层人民法院新收房地产案件数为22969件。从地区分布来看，昆山市人民法院4624件，占比20.13%；张家港、太仓、吴江、吴中4家法院新收案件数量均在2000件以上；常熟、相城、姑苏、苏州工业园区和虎丘5家法院新收案件数量在1000件至2000件之间（见表1）。

表1：基层人民法院2022年新收房地产案件数量情况

	管辖法院
	新收房地产案件总数（件）
	占全市基层人民法院新收房地产案件比例

	张家港
	2240
	9.75%

	常熟
	1686
	7.34%

	太仓
	2384
	10.38%

	昆山
	4624
	20.13%

	吴江
	2450
	10.67%

	吴中
	3023
	13.16%

	相城
	1797
	7.82%

	姑苏
	1807
	7.87%

	苏州工业园区
	1473
	6.41%

	虎丘
	1485
	6.47%


从案件类型看，昆山、吴江、张家港、相城、常熟五家法院新收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较多，分别为1258件、775件、703件、675件、608件，合计占比62.11%；吴中、太仓、张家港、昆山、吴江五家法院新收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数量较多，分别为1138件、920件、796件、787件、588件，合计占比79.92%；昆山、吴中、吴江、姑苏、苏州工业园区五家法院新收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较多，分别为1605件、970件、909件、806件、656件，合计占比65.71%；昆山、姑苏、虎丘、吴中4家法院新收物业服务合同案件较多，分别为974件、432件、427件、404件，合计占比60.87%（见表2）。

表2：基层人民法院2023年新收房地产案件类型情况

	         案  由

法  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租赁合同纠纷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张家港
	703
	0
	796
	486
	255

	常熟
	608
	0
	150
	604
	324

	太仓
	570
	0
	920
	535
	359

	昆山
	1258
	0
	787
	1605
	974

	吴江
	775
	2
	588
	909
	176

	吴中
	511
	0
	1138
	970
	404

	相城
	675
	0
	373
	560
	189

	姑苏
	365
	0
	204
	806
	432

	苏州工业园区
	530
	0
	152
	656
	135

	虎丘
	476
	0
	186
	396
	427


二、房地产纠纷案件主要特点

1．成诉案件数量快速增长。2023年全市法院新收一审房地产纠纷案件同比增长20%，其中房屋买卖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同比增长了34%，明显高于其他类型房地产纠纷增幅。其中，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商品房预售纠纷同比增长了90%，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短缺造成的逾期交房和逾期办证等。同时，受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自然人之间的一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同比增长37%。

2．建筑领域纠纷化解难较大。案件审理发现，部分建设工程项目存在违法转包、分包、挂靠等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工程被层层转包、分包，影响工程管理秩序，不仅容易引发盾纠纷，还可能影响农民工工资保障。另一方面，项目竣工验收或资料交付易引发争议。在部分项目中，施工企业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办理竣工验收及备案手续，或者竣工验收资料丢失导致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上述情况易造成工期延误、逾期交房等衍生诉讼。

3．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产生新型物业纠纷。物业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事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年来，一些新型物业纠纷开始涌现，此类纠纷在诉讼主体资格确定、法律政策适用、多元主体利益平衡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容易引发群诉群访，纠纷化解难度较大。如部分业主认为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在物业公司选聘、公共维修基金启用、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等方面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由此衍生出撤销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决议等纠纷。部分小区公共事务领域出现管理空白，影响居民生活品质提升，如涉及充电桩安装、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垃圾投放点设置、车位划分等领域的纠纷争议开始涌现，此类案件缺乏明确的法律政策规定，纠纷化解调处难度较大。

三、房地产审判主要工作举措

1．努力抓实“公正与效率”，依法妥善办理房地产纠纷。全面落实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八项司法举措，主动融入、积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房地产风险处置化解机制，在强化组织领导、加强部门协同、优化审判流程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统筹推进相关案件办理、矛盾纠纷化解、风险处置等工作，确保“保交楼、稳民生”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建立健全房地产纠纷案件归口审理机制和专业化审判机制，进一步加大诉前鉴定适用力度，优化诉中鉴定委托流程，及时将涉众涉稳案件纳入“六类案件”监管范围，促进房地产纠纷案件办理质效和办案效果进一步优化。全市法院审结的一审房地产纠纷案件办理天数同比减少13天，调撤率稳步上升至43.8%。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规则指引作用，2起案件入选中国法院年度案例。在一起开发商侵占物业用房租金收益案中，准确适用民法典新规定，依法支持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索赔被侵占的公共收益损失，获多家省市媒体集中报道。

2．做实指导调解法定职能，促进房地产纠纷多元化解。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住建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发挥好住建部门在房地产纠纷案件中的指导协调作用，引入相关行业协会和专业人员作为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参与纠纷化解工作，充分利用其专业优势和实践经验，促进房地产纠纷案件以更加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妥善化解。全市法院诉前分流房地产纠纷案件16881件，调解成功5889件。总结推广法官村官双向交流、法治实训基地等行之有效的指导调解工作机制，通过提供菜单式讲座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帮助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提高化解房地产纠纷的能力水平。健全完善示范调判机制，选取有代表性的房地产纠纷案件先行立案、先行调判，通过个案示范效应，推动其他同类案件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非诉解纷渠道高效化解。2023年适用该机制化解房地产纠纷案件1871件。

3．优化府院联动机制，强化房地产纠纷治理合力。与市住建局联合召开房地产工作联席会议，相互通报房地产纠纷运行态势、群体性纠纷化解情况，共同研判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新问题、新情况，促进执法、司法工作衔接有序、尺度统一。在落实好与市住建局签订的《强化风险预防化解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共建协议》的基础上，支持指导全市10家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与辖区住建部门构建相应工作机制，推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执行有力、运转畅通的房地产纠纷一体化治理格局。健全完善建设工程违法线索移送反馈机制，定期向住建部门移送案件中发现的违法发包、转包、分包及挂靠等线索83条，促进建筑市场在法治轨道上持续健康发展。

4．强化树牢“抓前端、治未病”理念，促进房地产纠纷源头预防化解。总结推广昆山市人民法院物业巡回法庭工作经验，探索建立集诉源治理、专业调处、诉调对接、示范诉讼为一体的一站式物业纠纷疏导化解新平台，促进物业纠纷前端治理、源头化解，相关经验入选全省法院司法改革典型案例。该巡回法庭自2021年10月成立以来，处理物业纠纷2565件，诉前成功化解纠纷1903件，化解率达74.2%。探索设立问题整改前后对比展示区，先后有8家物业服务企业在巡回法庭公示整改方案和整改结果，督促整改问题650余处，促成403件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深入分析挖掘司法大数据背后隐含的规律性特征，通过发送高质量司法建议、分析报告等方式，为党委政府防范化解房地产领域风险隐患提供决策参考。全市法院共发送房地产领域司法建议22篇，1篇获评全省优秀。探索开展房地产领域企业合规工作，与建筑行业头部企业共同开展关于防范化解建筑行业法律风险的专项调研，并发布相关风险防范指引，助力建筑企业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意识，促进在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

5．加强履职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房地产审判队伍。召开全市民事审判和人民法庭工作条线例会，重点对房地产审判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条线指导，促进裁判尺度统一。搭建全市民事审判业务交流平台，举办“苏州民事审判沙龙”，邀请相关职能部门、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工程竣工验收环节存在的疑难法律问题，促进提升干警业务能力水平。引导干警围绕建设工程纠纷、物业纠纷等领域难点热点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完成相关主题调研报告，提高干警类案办理专业化水平。注重培育专家型审判人才，组织干警积极参加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年会，10篇涉房地产审判论文在全省获奖。用足用好法答网，组织全市法院干警对实践中遇到的房地产领域法律适用难题进行精准提问、细致答疑，目前已答复相关提问200余条。

四、下一步房地产审判工作的主要思路

1．依法支持保障人民群众对安居生活的美好期盼。依法妥善审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等重点民生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依法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引导房地产企业重品质、守诚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安居宜居的美好期盼。准确把握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立法目的与成立要件，依法妥善审理涉居住权纠纷案件，充分发挥居住权扶弱、施惠的社会保障功能，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居住权益。

2．推动营造诚信经营的房地产市场法治环境。充分发挥民事审判立“明规则”、破“潜规则”的指引作用，对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发布虚假房源信息、隐瞒真实交易信息、泄露或不当使用委托人个人信息、低价收进高价卖（租）出赚取差价等行为予以规制，引导市场主体增强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持续完善与住建部门共同构建的建筑工程违法线索移送反馈机制，进一步提升违法发包、转包、分包及挂靠等违法线索的移送反馈效率，促进建筑市场健康发展。扎实开展企业合规指引工作，围绕建筑市场违法转分包、预售资金监管、物业费收取等难点堵点问题，发布企业合规指引及典型案例，促进提升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水平。

3．健全完善房地产风险处置化解府院联动机制。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主动融入、积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房地产风险处置化解机制，确保相关矛盾纠纷依法、稳妥、实质性化解。通过与住建部门等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共同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测分析和预警提示，强化对逾期交房和逾期办证等群体性纠纷的排查化解，健全完善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确保易引发群体性纠纷或舆论关注的房地产纠纷得到依法妥善化解。认真做好最高人民法院“一号司法建议”的落实工作，结合苏州房地市场实际情况和司法实践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向主管部门和企业提出司法建议，努力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4．扎实推进房地产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工作要求，以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为契机，深化人民法庭诉源治理标准化建设，加快推进建设工程、房屋买卖、房屋租赁、物业服务等类型化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建设，促进房地产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积极引导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纠纷化解，探索引入工程造价协会等行业协会和专业人员作为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参与房地产纠纷的诉前调解工作，通过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辅助人的诉前介入，帮助当事人对纠纷处理过程和结果形成合理法律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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